
2016年6月学校互助金理赔通知
各部门：
现将2016年校教职工医疗互助金的补助工作安排如下：
一、理赔时间及地点：2016年6月7日（周二），武东路离退休工作处一楼；
工作时间：上午9：00-11：30；下午13：30-16：00。
二、服务新变化：

1、门急诊、大病门诊发票单据。请教职工在理赔前去所在地区的医疗保险事务中心打印2015年4月1号-2016年3月31号的费用清单。学校理赔报销时，不需要现场计算发票总金额，减少教职工等待时间。
2、针对教职工本人或家属不能来学校理赔报销的。退休教职工可以将有关单据、发票提前交到离退休工作处，在职职工交到工会，由办理部门代为办理。（此种情况，教职工应认可办理部门核定的理赔数据）。
三、友情提醒：

1、请携带医疗互助金卡、医疗费专用收据原件、病历、辅助检查单、出院小结及住院费用明细清单。

2、本次办理2015医保年度（即2015年4月1日-2016年3月31日）所发生的医疗费用。
3、挂号费、矫形治疗、各种预防、保健性诊疗项目、各种保健药品及民办医院的各种医疗费用不能享受补助。

4、一般门急诊医疗费共付段个人现金支付累计超过1200元，超过部分给予50-60%的补助。住院或急诊留观、门诊大病医疗费个人自负部分累计超过640元，超过部分给予50-60%的补助。

5、参加其它商业保险的教职工请先办理商业赔付。
6、离退休处电话：65901486（武东路），65316435（中山北一路）；工会：65903521；医疗健康管理中心：65903507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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